附件1
南通市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

考核评分标准

一、行业监管部门考核

考核基准分70分，具体按以下内容进行考核打分：

（一）成果质量（30分）

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相关服务成果合格，没有因服务质量问题影响项目的审批。

（二）服务收费（10分）

对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中介服务收费，执行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收费标准及政策；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中介服务收费，合理确定收费标准。所有收费标准均在合同协议中明确，严禁在合同协议之外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或“搭车”收费。

（三）服务时限（10分）

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完成服务，没有因超期服务影响项目审批时效。

（四）合法经营（20分）

中介服务机构遵守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，技术导则、技术规范等从事相关工作。证（照）齐全并公示、在资质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。

二、业主单位评价

评价基准分30分，具体按以下内容进行测评打分：

（一）效能情况（15分）

以服务合同约定的时间为依据，在与业主单位签订的合同时间内完成服务，服务质量符合业主单位要求。未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中介活动、且服务成果经多次修改的，每超期一天或每次修改的扣1分，最多扣6分，如因服务超期导致审批延期给业主单位造成损失的，每件扣10分。

（二）收费情况（5分）

能执行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收费标准及政策，市场价格制定合理。适当降低收费，优惠业主单位。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或“搭车”收费，每次扣5分。

（三）服务情况（10分）

中介服务机构能热情、主动服务，一次告知相关要求，避免业主单位多次往返。未落实一次告知，提出多次不同要求的，每次扣1分，5次以上不得分。

具体测评指标和分值如下：效能，满意（12~15分），基本满意（9~12分），不满意（9分及以下）；收费，优惠（4~5分），合理（3~4分），不合理（3分及以下）；服务，好（8~10分），一般（6~8分），差（6分及以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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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单位对中介服务机构测评表
	项目编号
	
	办结时间
	年     月      日

	项目名称
	

	中介机构

名   称
	 

	业主单位
	
	联系人
	
	联系

电话
	

	监管机关
	
	联系人
	
	联系

电话
	

	测评内容
	基本分
	测评

结果
	评分标准

	效能情况
	满意

（12~15分）
	
	在合同或协议时间的基础上，较大幅度提前完成服务成果的编制工作；并且成果质量高。

	
	基本满意

（9~12分）
	
	基本在合同或协议时间内完成服务成果的编制工作；并且成果质量较高。

	
	不满意

（9分及以下）
	
	服务成果的编制工作超出合同或协议的时间；并且成果质量较差。

	收费情况
	优惠

（4~5分）
	
	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降低收费，返利于业主单位。

	
	合理

（3~4分）
	 
	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范围内进行收费。

	
	不合理

（3分及下）
	 
	超出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。

	服务情况
	好

（8~10分）
	 
	态度热情、服务主动，相关技术规范解释明确，需提供资料实行一次告知，无多次往返现象发生。

	
	一般

（8~6分）
	 
	服务工作基本到位。

	
	差

（6分以下）
	 
	服务态度较为恶劣，告知不明，造成服务对象多次往返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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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监管部门对中介服务机构考评总表

填报机关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编号
	
	办结时间
	年     月    日

	中介机构

名称
	
	中介服务

事项
	

	评价内容
	基本分

（100分）
	评价标准
	得分

	行业监管部门考核

（70分）
	成果质量
	30分
	中介机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，技术导则、技术规范等从事相关工作，没有因中介（技术）服务质量问题影响项目的审批。
	

	
	服务收费
	10分
	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及政策并在委托协议中明确。
	

	
	服务时限
	10分
	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完成服务。
	

	
	合法经营
	20分
	证（照）齐全并公示、在规定的资质范围承揽业务。
	

	业主单位评价（30分）
	效能情况
	满意

（12~15分）
	在合同或协议时间的基础上，较大幅度提前完成服务成果的编制工作；并且成果质量高。
	

	
	
	基本满意

（9~12分）
	基本在合同或协议时间内完成服务成果的编制工作；并且成果质量较高。
	

	
	
	不满意

（9分以下）
	服务成果的编制工作超出合同或协议的时间；并且成果质量较差。
	

	
	收费情况
	优惠

（4~5分）
	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降低收费，返利于业主单位。
	

	
	
	合理

（3~4分）
	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范围内进行收费。
	

	
	
	不合理

（3分及下）
	超出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。
	

	
	服务情况
	好

（8~10分）
	态度热情、服务主动，相关技术规范解释明确，需提供资料实行一次告知，无多次往返现象发生。
	

	
	
	一般
（8~6分）
	服务工作基本到位。
	

	
	
	差
（6分以下）
	服务态度较为恶劣，告知不明，造成服务对象多次往返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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